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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新增仲裁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2）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3）涉案金额：人民币 4,629,700.43 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仲裁案件进展情况依

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仲裁的基本情况

近日，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收到佛山仲裁委员会

送达的关于广东中盈盛达融资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盈盛达”）与广

东粤立能源有限公司、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人关于担保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的

仲裁申请书。

二、本次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

1、仲裁当事人：

申请人：广东中盈盛达融资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被申请人：广东粤立能源有限公司

第二被申请人：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被申请人：广东国立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第四被申请人：深圳国立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第五被申请人：肇庆汇展塑料科技有限公司

第六被申请人：李志良

第七被申请人：戴晋飞

第八被申请人：邵鉴棠

第九被申请人：杨娜

2、受理仲裁委：佛山仲裁委员会

3、仲裁请求：

（1）裁决第一被申请人立即向申请人清偿申请人代其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分行支付的代偿款本金人民币 3,814,220.17 元；

（2）裁决第一被申请人按代偿款金额的 20%向申请人支付违约金 762,844.03 元；

（3）裁决第一被申请人以申请人已支付的代偿款 3,814,220.17 元为基数，从 2025

年 4 月 29 日起至实际向申请人清偿代偿款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六向申请人计付利息，

暂计至 2025 年 5 月 22 日，利息共 52,636.23 元；

（4）裁决申请人对第一被申请人自 2022 年 3 月 29 日起享有的现在或将来产生的

或到期或存在的不少于 1000 万元的应收销售货款在上述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担保登记证明-初始登记编号:16512941002008336599)；

（5）裁决第二至第九被申请人对第一被申请人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裁决本案仲裁费用、财产保全担保费、财产保全费等由各被申请人共同负担。

三、案件基本情况

2022 年 3 月 28 日，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签订编号为 2022 年中盈最担授字第 01

6 号《最高额担保授信服务合同》，约定在 2022 年 2 月 23 日至 2025 年 2 月 22 日的授

信期间内，第一被申请人可向申请人申请使用的最高担保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2022 年 3 月 30 日，第一被申请人与华夏银行东莞分行签订编号为 DGZX081012022

0019《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华夏银行东莞分行向第一被申请人提供 800 万元借

款额度，借款期限三年，合同对贷款利率及利息、还款、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违约责

任进行约定。



2022 年 3 月 28 日，申请人与第二至第七申请人签订编号为 2022 年中盈最担授字

第 016 号-保 01 号《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同日申请人与第八、第九被申请人签

订编号为 2022 年中盈最担授字第 016 号-保 02 号《最高额保证反担保合同》，约定对

上述《最高额担保授信服务合同》项下发生的债务，第二至第九被申请人在最高额主

债权数额本金 1000 万及合同约定的相应利息、违约金范围内为申请人提供连带保证反

担保。

因第一被申请人未能按时归还华夏银行东莞分行贷款，故被申请仲裁至佛山仲裁

委员会。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纳入合并报表的各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故暂无法判断上述案件对公司本期

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体以公司本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

度重视相关案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仲裁申请书

特此公告。

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4 日


